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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困难失业人员临时生活补助发放工作的通知 

各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、民政局,各街道(乡镇)办

事处: 

为贯彻落实《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

促进就业工作的实施意见》(京政发〔2018〕30 号)精神,对生活困

难又不符合失业保险金领取条件的登记失业人员给予一次性临时

生活补助,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。现就临时生活补助有关问题通

知如下: 

一、补助的范围和标准 

本市已进行失业登记的低收入家庭成员中,申领补助当月未领

取失业保险金的,可以申领一次性 3000 元的临时生活补助(以下简

称临时生活补助)。 

临时生活补助由各区财政就业专项资金列支。 

二、申领发放流程 

符合条件的登记失业人员,可于 2019 年 8 月 1 日至 8 月 31

日,根据个人意愿持《生活困难失业人员临时生活补助申请表》到

户籍地的街道(乡镇)办事处办理临时生活补助申领手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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街道(乡镇)办事处在接到生活困难失业人员的申请后,通过核

对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市民政局相关信息系统记载信息,对申

领人员的条件进行审核。不符合条件的,街道(乡镇)办事处当场告

知申领人员原因;符合条件的,将拟享受临时生活补助的失业人员名

单在本街道(乡镇)办事处公示栏公示一周。公示无异议的,街道(乡

镇)办事处将材料报送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复核汇总,区人力资源

社会保障局根据审核汇总情况,向区财政局提出各街道(乡镇)资金

需求,区财政局根据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意见,及时将资金拨付街

道(乡镇)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(一)各区要高度重视临时生活补助发放工作,将其作为贯彻落

实《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促进就业工作

的实施意见》(京政发〔2018〕30 号)的重要内容,加大政策宣传力

度,完善政策执行方式,加强补助资金监管,推动政策落地见效。 

(二)各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做好临时生活补助发放

的牵头工作及对街道(乡镇)的指导工作,负责登记失业人员和领取

失业保险金人员信息的解释工作;各区民政部门负责低收入家庭成

员信息的解释工作;各区财政部门负责临时生活补助资金的核拨工

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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